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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24-045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暂计涉案金额：10,808.61 万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在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与本案相关减

值准备 8,545.70 万元，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当期及以后年度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本判决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生效，不排除对方提起上诉的可能，公司收

回相应欠款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兰石重装”）于近

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甘 01 民初 640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富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 528 号 

被告一：上海玘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上海新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玘瑞”） 

法定代表人：李增文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1800 弄 2 幢

2091 室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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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二：吉林省弘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弘泰”） 

法定代表人：杨彦麒 

注册地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两家子镇工业园区 

（二）诉讼案件事实与理由简述 

1.涉诉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 

2014 年 4 月，公司与被告上海玘瑞签订《吉林省弘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15 万

吨/年煤焦油轻质化项目 PC 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公司承包吉林弘泰 15 万

吨/年煤焦油轻质化项目设备、材料采购及施工工程等工作，合同暂估金额 32,300

万元。2017 年 8 月，上海玘瑞和公司共同完成竣工结算，结算总价为 36,703.41

万元，截至目前合同欠款 6,415.41 万元尚未结清。 

2015 年 9 月，公司与被告上海玘瑞签订项目 PC 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一）》，

约定公司先行垫资的方式分包，计息起始日为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利率按当日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5%计算；经双方确认，

截止 2018 年 3 月 30 日，上海玘瑞应付公司的垫资利息为 2,140.80 万元。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止的垫资利息为 2,252.40 万元。 

2018 年 8 月，公司与上海玘瑞、吉林弘泰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

原合同中发包人与 PC 承包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继续有效。2019 年 10 月，公司

与上海玘瑞、吉林弘泰、神木市胜帮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胜帮”）签

订《合作协议》，约定剩余欠款中 18,570 万元以资产搬迁入股神木胜帮，剩余

所欠公司的全部债务继续由上海玘瑞和吉林弘泰共同清偿。 

2.涉案金额简述 

截止目前，被告上海玘瑞尚未支付欠款共计 10,808.61 万元（剩余合同欠款

6,415.41 万元，2018 年 3 月 30 日前应付公司垫资利息 2,140.80 万元，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垫资利息 2,252.40 万元）。 

二、诉讼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

甘 01 民初 640 号】，判决结果如下： 

1. 上海玘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兰石重装支付拖欠款项本金及垫

资利息共计 10,808.61 万元； 

2. 吉林弘泰对上海玘瑞的上述债务向兰石重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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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驳回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共计 64.86 万元，由被告上海玘瑞、吉林弘泰负担。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仲裁及诉讼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

事项。其他诉讼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的后续公告或定期报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在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与本案相关减值准备 8,545.70 万元，本次诉讼不

会对公司当期及以后年度利润产生不利影响。本判决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生效，不排除对方提起上诉的可能，若其上诉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后续事项，加强与被告方的沟通，待判决生效后

将依法采取各项措施积极收回欠款。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2023)甘 01 民初 640 号】。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6 日 


